
孩子在成长过程中， 意外和纠纷有时难以避免。 当法律的

触角延伸至儿童世界， 我们如何理解并运用它， 保障孩子们的

未来？

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七宝法庭刘文燕法官通过几个真实

的案例， 深入探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法律责任、 监护义务以及

社会温度， 以期大家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有更深入的理解，

共同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、 健康、 充满爱的成长环境。

□ 见习记者 王葳然

案情>>>

9 岁的小朱在小区滑梯玩耍时， 多

次逆行攀爬， 不幸跌落受伤， 造成十级

伤残。 小朱家长认为事故原因是玩伴推

搡和物业设施存在隐患， 于是， 将五位

玩伴及其家长、 小区物业公司一并告上

法庭， 要求承担赔偿责任。 最终， 法院

驳回了小朱方的所有诉讼请求。

法律解读>>>

●儿童间的肢体接触如何定性？

未成年人玩耍中的轻微肢体互动属

于正常风险。 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关键

在于是否存在“过错行为、 损害结果及

因果关系”。 该案中， 监控显示， 其他

小朋友并没有推搡小朱的行为， 小朱的

跌落是其多次逆行攀爬、 挤入平台等危

险行为所致。 因此， 法院排除了玩伴的

侵权责任。 家长在处理此类纠纷时， 应

首先通过监控、 证人等方式还原事实，

避免“受伤即追责” 的惯性思维。

●物业公司能否免责？

物业公司需要尽到“合理限度”的安

全保障义务。该案中，滑梯旁设有安全提

示，设施本身也完好无损，物业公司已履

行了警示和维护义务。 小朱的受伤是其

违反使用规则所致，而非设施缺陷。

●监护人的责任界限在哪里？

9 岁的小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

人， 其监护人有义务在公共场合“在场

陪伴并制止危险行为”。 该案中， 监控

显示， 小朱的监护人长达 30 分钟不在

场， 而且没能制止其多次逆行攀爬的危

险行为， 这构成了监护失职。

这起案件也折射出“维权焦虑” 对

未成年人社交的隐性伤害。 司法裁判不

仅要厘清责任， 更要考虑社会效果。 法

院依法裁判， 旨在传递“不鼓励以闹维

权， 倡导理性面对意外” 的理念， 避免

孩子因意外而对社交产生恐惧。

法官提示>>>

家长应加强监护意识， 低龄儿童在

公共场所玩耍时，监护人应保持“视线内

的看护”，并及时制止可能存在的危险行

为。 同时，引导孩子遵守规则，认识并规

避潜在危险。发生意外时，家长应保持冷

静，通过合法途径查明事实，避免过度维

权，以免影响孩子间的正常社交。社会也

应倡导和鼓励形成对儿童玩耍中正常风

险的包容态度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。

孩子玩滑梯受伤，家长索赔被驳回
法官分析真实案例中的法律责任、监护义务以及社会温度

2025年7月15日 星期二 法治青春 B1
责任编辑 / 徐荔 E-mail:fzb_zhoukanbu@163.com

本报讯 近日， 第十六届“华政

杯” 全国法律翻译大赛颁奖典礼曁高

端涉外法治翻译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

研讨会 （国际仲裁专题） 在华东政法

大学松江校区举行。 本届大赛共吸引

了 300 余家单位的近 1500 名选手，

包括学生、 教师、 法律从业者、 翻译

从业者、 公司职员以及自由职业者

等。

记者了解到， 大赛经过初赛及决

赛的激烈角逐， 共决出特等奖 1 名、

一等奖 4 名、 二等奖 7 名、 三等奖

10 名、 优胜奖 9 名、 参与奖 10 名，

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的柏泽田同学获特

等奖。

在全球化和跨境合作加速的背景

下， 国际仲裁已成为衡量一国法治开

放水平的重要标志， 翻译的专业性和

准确性直接关系到仲裁程序的公正性

与裁决效力， 日益成为涉外法治能力

的关键支点。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

记、 副校长虞潇浩介绍， “华政杯”

创办已十六年， 始终致力于推动语言

与法律的深度融合， 服务国家战略与

时代需求， 已成为广受认可的法律翻

译人才交流与培养平台， 学校将继续

推动“外语 + 法律” 复合型人才培

养， 为中国法治走向世界提供有力支

撑。

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刘言浩在致

辞中向获奖选手及大赛参与方表示祝

贺与感谢。 他介绍， 上海市司法局在

提升法律服务水平， 推动地方性法规

日、 德、 法版本翻译及上线“上海市

城市法规全书” 网络系统这些全国首

创工作中，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发

挥了重要作用。 他祝福华政以此次颁

奖和“法律翻译研究与实践基地” 签

约为新起点， 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领

域再创新高。

青春动态
第十六届“华政杯”全国法律翻译大赛颁奖

聚焦高端涉外法治翻译
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

案情>>>

一对夫妻离婚后， 女儿安某由父亲

抚养。 13 岁的安某因父亲“严厉暴躁”

的“刚性教育方式” 导致情绪悲观， 甚

至有自杀冲动。 安某离家出走至母亲

处， 明确表达了要求随母亲共同生活的

强烈意愿。 母亲以有利于安某心理健康

为由起诉变更抚养权。 法院最终支持了

母亲的诉讼请求。

法律解读>>>

●未成年子女意愿的重要性

《民法典》 规定， 8 周岁以上未成

年人的意愿是抚养权判定的重要依据。

该案中， 法院单独询问了安某， 确保其

表达真实独立。 法院尊重了安某的强烈

意愿， 认为其已能清晰表达自己的想

法， 并说明了理由。

●“子女利益最大化” 原则

抚养权纠纷应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

康、 保障子女合法权益出发， 结合父母

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

妥善解决。 该案中， 虽然父亲经济条件

更优渥， 但其“刚性教育” 方式导致孩

子产生强烈抵触情绪， 甚至出现心理问

题。 而母亲的教育方式更注重快乐学习

和独立生活能力培养， 而且能给予孩子

心灵慰藉。 法院认为， 从孩子的身心健

康出发， 随母亲生活更为适宜。

●实际抚养与抚养权分离

在另一起抚养权变更案件中， 被告

将孩子安置在祖父母处， 自己长期在外

地工作， 造成孩子实际脱离了父母双方

的直接监护。 这种抚养权与实际抚养长

期分离的状态， 导致孩子在生活和精神

上都缺少父母的陪伴和呵护。 此外， 被

告未能及时安排孩子入学接受义务教

育， 也构成了对子女身心健康的不利影

响。 因此， 法院支持了原告的变更抚养

权请求， 强调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应以

直接抚养为主， 并保障其受教育权。

此类案件的判决， 强调了父母双方

在抚养教育子女过程中， 不仅要考虑物

质条件， 更要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个

性发展。 它促进了社会对“家庭教育方

式” 的反思， 引导父母树立科学育儿理

念， 构建和谐健康的亲子关系， 以孩子

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。

法官提示>>>

随着孩子年龄增长， 家长应尊重其

在抚养权问题上的真实意愿， 并将其作

为重要考量因素。 而且家庭教育不应只

关注学业成绩， 更要重视孩子的心理健

康， 避免极端、 压抑的教育方式。 即使

离异， 父母双方也应积极履行对孩子的

抚养义务， 避免实际抚养与抚养权长期

分离 ， 确保孩子获得充分的陪伴和关

爱。 而当家庭教育遇到瓶颈或孩子出现

心理问题时， 应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

询和法律帮助。

（整理自 “上海闵行法院” 微信公

众号）

案情>>>

3 岁的袁某在小区玩耍时， 不慎被

困于路边被丢弃的废弃储物柜中， 导致

窒息死亡。 袁某的父母将丢弃储物柜的

租客、 房东以及物业公司、 保洁公司等

告上法庭。 法院最终认定， 袁某的父母

承担主要过错， 租客、 房东、 保洁公司

等共同承担赔偿责任。

法律解读>>>

●幼童监护责任的认定

该案中， 年仅三周岁的袁某缺乏独

立辨认危险的能力。监控显示，袁某的父

母在事故发生前后曾多次出现在事发地

点附近， 但最终没能发现孩子进入储物

柜，且在事故发生后长达十多分钟，袁某

处于无人看护状态。法院认为，袁某父母

疏于照顾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过错。

●废弃物处置方的责任

租客王某作为丢弃储物柜的直接行

为人， 没有按规定对大件家具进行处理

或通知相关管理人员， 虽然放置于垃圾

桶旁， 但没有进行必要处理， 因此负有

次要责任。 房东薛某作为储物柜所有

人， 即便曾口头提醒， 但其知晓储物柜

没被妥善处理后并没有督促， 负有一定

责任。

●公共区域管理方的责任

保洁公司作为事发区域的保洁单

位， 对该区域负有相应的保洁管理职

责。 在储物柜被丢弃后， 保洁公司疏于

管理， 没有及时进行后续处理， 对事故

的发生也有责任。

该案的判决明确了监护人、 废弃物

处置者以及物业管理方在公共安全事件

中的多方责任， 强调了协同管理的重要

性。 该案也警示社会各界， 对公共区域

内的废弃物管理不善可能造成严重后

果， 促使相关主体加强安全管理意识。

法官提示>>>

家长应尽到 “看护之责”， 对婴幼

儿的监护， 应时刻注意其行踪， 避免脱

离监护视线 ， 杜绝侥幸心理 。 物业公

司、 社区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大件废弃

物处理机制， 确保及时、 安全地清运，

消除潜在安全隐患。

抚养权变更，更看重什么？

悲剧背后，监护与管理之殇

游乐场意外，谁之过？


